附件1：各学院（部）提供的数据和材料明细

1、 学院（部）开展捐赠奖学金、助学金相关情况。

说明：仅需提供学院（部）独立开展的奖助工作的相关情况，包括奖学金协议、发放人数和金额、发放活动现场照片等可查证资料。

2、 学院（部）开展学生勤工助学工作情况。
说明：提供材料包括本年度学生勤工助学补助支出数、补助总人数（非人次），同时提供说明支出项目和金额的可查证资料（如财务发放凭证）。
3、 学院（部）学生助学贷款开展情况。

说明：提供包括本年度学生贷款人数与申请金额的基本情况、学生助学贷款违约与催缴情况，对获贷同学开展的诚信教育活动及其诚信的证明资料。

4、 学院（部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创新的项数及证明。

说明：仅指现有政策规定之外的认定创新，请以条目形式列于认定总结报告中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5、 学院（部）在各级媒体宣传资助政策和资助工作事项的次数以及证明。

说明：证明需扫描报纸报道内容（要有报纸名称和日期）、查看该报道的网络地址或电视报道的电视台、节目名称、日期与时间，同一事项多次宣传的只计一项。

6、 学院（部）被省级以上资助部门采用的简报与调研报告的篇数及证明。

说明：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同一文章多次采用的只计一篇。
7、 学院（部）资助育人工作实践成果及证明。

说明：撰写资助育人实践成果报告附后，请逐条罗列重点，证明材料为能反映资助育人工作实践的材料。

8、 学院（部）开拓助学经费来源渠道筹集助学资金的项数及证明。

说明：仅指现有政策规定之外的筹集成果，请逐条罗列重点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9、 学院（部）其他资助管理创新的项数及证明。

说明：仅指现有政策规定之外的管理措施创新，请逐条罗列重点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